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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受
修
件
限
制
及
辂
者
品
少

二.
埠
通
訊
•
中
共
 

二
五
反
經
步
入
成
功
階
段

以
土
以
 

復
笹
發

之
遼
僑
及
儀
眷
出
國
通
 

僑
卷
向
江
門
僑
務
分
局

一 
歸

一 
行
証

一

1!»
睛
用
理
出
國
手

育
十
餘
起

一
•
但
能
夠
及
格
繼
唯
者
•
不
足
百
份
之
 

一
五
•
據
記
者
所
知
。
江
門
分
局
對
于
瓜
 

一
期
告
福
讴
毋
華
僑
及
簫
眷
(
包
括
華
僑
 

一
子
弟
)
巾
蜻
出
 
[!
。
至
少
要
具
存
下
列
 

三
項
條
件
之
一
• 
始
認
鏡
合
格
■

㊀

啜
次
渦
捐
獻
宵
錐
援
朝
巨
金
• 

- 

㈢

出
田
後
俣
記
每
月
能
夠
^
 
若
干
 

一 
外
酒
返
國
•

一 

㊂

如
玄 4
 
倏
出
外
受
価
性
質
■
罐 

一
無
能
力
滙
款
返
.
但
能
狗
規
勸
其
在
海
 

外
戚
屬
。
獻
揖
隅
朝
費
若
干
者
•
(
即 

在
申
請
前
)
先
去
函
海
外
戚
屬
•
代
捐
 

一
一 
筆
巨
金
•
始
予
批
唯
•
故
雖
稱
放
寬
 

華
僑
出
U

"
但
及
格
者
不
多
•
蓋
爲
上
 

三
項
爆
件
所
限
制
云

話

TA,  

102m

興
有
限
公
司
繡
啟

華
友
與
本
分
行
來
往
 

已
寥
年
矣
。

我
們
歡
®

住
埠
外
諸
 

君
隨
時
以
華
文
或
英
 

文
通
信
與
本
行
磋
商
 

，
一 
仞
疑
間
當
 

II 力
 

解
答
。

本
行
代
客
且
電
 

?® 欵 

香
港
手
續
最
簡
便
及
 

妥
富
・

我
們
主
很
有
公
債
票
 

或
其
仅
貴
重
物
件
諸
 

君

，
租
冒
本
行
保
險
 

箱
保
存
。

我
們
隨
時
願
爲
我
新
 

會
華
.客
服
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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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小
鬼
隊
橫
行
江
會 

勒
收
船
隻
行
水 

江
門
通
釈
•
本
縣
中
共
小
鬼
隊
隊
 

一
長
陳
江
(
縣
屬
第
十
區
小
澤
鄕
人
)
他
 

一
所
領
的
小
鬼
隊
•
釣
右
八
十
多
名
■
在
 

一
江
曾
曾
帶
。
任
黄
殺
人
。
擄
人
勒
贖
等

糞

 

公

 

一
一
良
 

■
扌

所
作
所
爲
 
， 
可
算
無
法

•
因
爲

一
陳
江
有
r

卄
多
年
的
黨
齡
作
箱
身
件
• 

一
而
且
粤
中
專
員
拗
創
和
他
又
係
老
拍
槍
 

。
所
以
橫
行
無
忌
。 
任
意
胡
爲
。
最
近
 

本
縣
所
屬
的
水
道
交
通
要
隘
•
不
時
見
 

有
荷
槍
實
弾
的
小
鬼
出
現
， 
勒
收
過
往
. 

一
船
隻
行
水
•
拒
交
者
即
被
開
槍
掃
射
■

裹
足
 

駐
防
新

弄
成
交
過
不
靖

曾
縣
城
河
口
(
俗
名
爛
大
船
)
的
中
共
 

公
安
第
二
加
0

某
連
何
R

勝
部
,
五
月
 

拾
二
日
晨
•
見
有
這
彊
小
鬼
九
名
•
站
 

于
何
的
連
部
。
對
關
之
河
邊
•
勒
收
行
 

水
•
乃
即
派
像
將
遣

11個
小
鬼
拘
返
連
 

部
•
申
爲
陳
江
僅
悉
，
不
動
聲
色
•
立

小
鬼
 

専
員

向
学
中
專
箸
報
省
   

n6 
納 

派
往
臂
诫
河
口
公
幹
失
踪

謝
創
攥
報
後
 

日
勝
偵
貧
• 

專
署

一 
幷
好

爲
眞
， 
卽
局
飭
何

解
送

將
盛
五
 

詳
情
向

而
陳
江
以
控
何
企
圖
效
變
。
將
其
瞰
員
一
 

擄
上
■逃

亡
份
子 

途
遇
同
鄕 

被
報
警
拘
捕 

番
禺
通
訊
•
禺
北
鴉
湖
剜
第
九
村

民
曹
 

被
指

去
年
間
•
何
鄕
土
改
時
・ 

廳
• 
販
賣
鴉
片
•
橫
行
搶

刼
等
罪
--
曹
知
不
妙
•
四
月
廿
八
日

南
路
•
改
名
曹
鏡
才
" 

經
惠
愛
東
跻
・
適
與
頂
 
一 

遇
•
邁
現
在
共
方
南
堤
 

晤
談
之
下
•
獲
悉
•
曹
 

霸
身
份
•
同
行
至
惠
夏
 

-
突
反
顏
相
向
•.
報
警

逃
穗
匿
一 

昨
月
十
. 

同
鄕
馮
一 

搬
連
站
一 

在
鄕
被
一 

路
文
德
一 

捕
曹
去壯

丁
備
糧
食

戶
口
儲
柴
草 

台
山
通
訊
■
中
共
防
範
國
軍
登
陸
 

工
作
甚
積
極
•
除
将
沿
海
公
路
(
如
台
 

城
至
都
斛
台
城
至
廣
海
等
路
)
破
壞
外

- 
幷
在
內
陸
構
築
工
 

鄕
府
農
會
發
出
通
吿

縣
共
府
飭
 
各 

拾
血
歲
至

十
三
歲

人
須
準
備
炒
 

粮
食
•
舖
戶

■ 
限H
準
備
完
限
•

。

斤

。
足
夠
半
月
一

柴
草
一 

幷
謂
派

怡

一
査
• 
如
違
者II

罰
•

兄

社

委

員

會

 

馬
松
江

譚
愚
公
 

馬
光
勲
 

馬
本
鳳

籌
建
新 

主
 

席 

李
嵩
南

中
文
害
記
 

西
文
密
記
 

財

政
 

監
 

察 

勸
指
員
 

核
斂
h

李
普
榮
 

馬
革
新
 

李
月
紘
 

譚

榜
 

林
舉
暢
 

譚

均
 

李
廷
相
 

黄
國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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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) 
詩
丕
鹽
溫
高
華
域
多
利
丹
吆
船
期
表 

(
注
意
)
愛
惜
光
陰
時
間 

來
往
溫
哥
華
域
多
利
航
線 

由
四
月
卄
七
日
至
九
月
卄
七
日
施
行
 

由
溫
高
華
開
 

到
域
多
利
 

箍
日
上
午
十
一
 
點
牛
■
：
；
：
：
。
：
：
：
：
同
日
下
午
三
點
四
十
五
分
 

下
午
四
點
(
由
六
月
廿
七
日
至
九
月
十
河
日
施

IT)
下
午
九
點
拾
五
分
 

毎
日
脾
間
十
一
點
五
十
九
分
鐘
.
.
.
.

。翌
晨
七
點
 

由
城
多
利
開
 

到
溫
哥
導

U6

上
午
九
点
半
(
由
六
月
廿
七
日
至
九
月
十
四
日
施
行
)
下
午
兩
点
四
十
五
分
~ 

每
日
下
午
兩
點
拾
分
鍾
.
.
.
.
.
.
.
.
.
.
.
仝
日
下
午
亠
八
點
二
拾
五
脅
鐘
 
《

毎
日
晚
間
十
一
点
五
拾
九
分
.
.
.
.
.
.
.
.

翌
晨
七
點
 

日
船
。
・
在
船
期
前
四
拾
五
笠
准
許
下
船
 

夜
船
。■
於
晚
間
拾
點
准
：&
下
船
 

來
往
溫
哥
犖
與
乃
磨
航
線

六
月
十
四
B

至
九
月
七
日
施
行
 

由
溫
高
華
開
 

到
乃
屈
時
間
 

上
午
六
点
十
五
分
•♦.
.
.
.
.
.
.
.
.
.
.
.

上
午
八
點
半

3

堤
極
工
濫
入
息
稅
紙

包
辨
妥
當
 

解
决•
入
籍
移
民
事
件 

整
理•
生
意
數
目
部
記 

咨
極
保
險
，
營
業
買
賣

經
紀
事
務
所

期

^
一̂

^
^

-

上
午
十
點
四
十
五
分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一
點
半

0
上
午
十
二
點
十
五
分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兩
點
牛

Q

下
午
六
点
十
 5
分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八
点
半

~

下
午
八
點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十
点
十5
 
分

8  

由
乃
磨
開 

到
溫
高
奉
時
間

》
上
午
六
點
三
十
分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上
午
八
點
四
十
五
分
 

0

上
午
九
點
拾
五
分
.
.
.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上
午
十
受
點
三
拾
分
 

0

下
午
三
點
十
 X
 
分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下
午

31 
點
三
拾
分
 

3  
下
午
六
點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八
點
四
拾
五
分
 

e

下
午
九
點
十
五
分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十
一
點
三
十
分

B  少 0  ) 2  f

溫
高
率
至
乃
磨
線
■
双
方
在
船
期
前
牛
点
准
料
下
船
 

船
票
價
目
表

- 4  

来
往
雉
点

( 
云
高
零
與
域
多
利
 

0

云
高
準
與
乃
磨

來
囘

六
元
七
毛
五
 

車
位e
 次
六
元
)

三
元
六
毛
 

車
位
每
次
五
元
 3

十
 

天
 

〔 

週
末
票
價
・
・
溫
•

号
與
城
多
利
五
元
六
毫
五
沒
鼾
*

與

乃

磨

三

元
■ 

前
往
期
限
♦
由
每
星
期
玉
正
午
至
週
末
「
星
期
日
」 

0  

下
午
二
時
・
逾
期
無
効
■

6

單
頤

三
元
七
毛
五
 

貳
 

元

，

來

囘

船

累

限

三

4  亠 4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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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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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
境
期
限
•
不
能
逾
嫗
星
期 
一 晚
午
视
十
二
点■

◎
甲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巴
京
分
部
職
員
表 

執
行
委
員
彭
家
熾
吳
作
普
 

余
源
暢
 

高
炳
洪
吳
文
逵
 

彭
治

lit 

余
仰
中
 

陸
浩
然
 

嚴
傑
禎
 

彭
漢
禧
 

李
厚
廣
 

候
補
執
委
郎
 

燈
謝
國
幹
 

吳
琴
許
 

阮
 

堯
• 
廖
社
德

主
 

席
 

彭
家
熾
 

副
高
炳
洪
 

中
文
書
記
 

吳
文
逵
 

副
吳
輝
長
 

西
文
書
記
 

彭

澳

禧

副

晏

東

容

幹
事
 

保

權
 

幹
事
 

鄧
德
光
 

幹
事
 

容
蔭
容
 

幹
事
 

胡
澤
國
 

幹
事
 

朱
學
源

政
，
李
厚
廣
 

副
周
開
濃
 

際

余

源

暢

副

張

其

近
 

傳
 

陣

浩

然

副

吳

悅

南
 

資

余

仰

中

副

鄭

林

光
 

務

吳

作

曾

副

周

祝

淸
 

計
彭
治
世
 

副
 

譚
順
廣
 

織
 

嚴

傑

禎

副

周

芳

盯
- 

交
 

宣
 

誠
 

黨
 

會
 

紐

幹
事

榮

幹
事
 

李
瑞
觀
 

幹
卒
 

譚
 

潤
 

幹
事
 

鈍
立
福
 

王
社
祐
 

楊
健
全

艦
察
委
員
 

何
錦
濃
 

劉
仲
芬
 

吳
長
仕
 

候
補
焦
察
 

李
云
晃
 

岑
明
佐
 

吳
朝
光
 

籃
察
主
任
 

何
錦
濃
 

書
 

記 

副
仲
务

代
理
人

壽
燕
梳 

樓
宇
保
險 

實
業
買
賣
 

代
接
厨
什
板
紙
園
工
 

代
塡
入
籍
移
民
養
老
 

附
「生
活
書
店. 

新
到
古
今
小
説
雜
勤
 

學
校
課
本
文
房
字
帖
 

信
札
作
文
日
記
歌
集

^̂

c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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鼻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通
吿 

六
居
報
字
第
四
號
 

禽
通
吿
亭
・
根
據
金
美
洲
第
四
居
代
表
大
會
履
決
案
•
恢
復
「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 

黨
駐
美
洲
總
部
」
名
稱
■
以
古
巴
爲
總
部
地
点
•
其
行
政
經
費
由
各
國
總
支
部
 

分
派
負
担
■
本
總
支
部
據
此
・
經
集
會
羅
次
。
由
民
國
四
十1

年
起
・
全
加
黨
 

員
每
年
應
繳
交
美
洲
總
部
年
費S
毛
■
其
蹄
興
薇
基
金
與
本
總
支
部
及
當
地
黨
 

部
■

費

•e
照
舊
徽
交
。
如
已
交
前
(
促
進
委
爲
會
」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年
費
者
•
則
 

改
交
美
洲
總
部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與
四
十
二
年
再
費
。
各
項
年
費
收
條
亦
經
寄
發
 

各
級
黨
部
。
仰
我
全
加
黨
員
・
祈
於
早
日
向
就
地
黨
部
繳
交
*
實
爲
公
便
・
合
 

行
錄
案
公
佈
■
仰
一
體
知
照
•
此
佈
。

右

通

吿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全
體
男
女
党
員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磊
髭
貯
 

匕
華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二
日

鯉

4
1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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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由
雲
埠
總
郵
局
寄
往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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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̂
j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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